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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案 機 關 臺中市立圖書館 

透 明 化 措 
施 名 稱 

臺中市立圖書館各分館場地租借系統 

機 關 首 長 館長 張小姐 

單 位 主 管 
職 稱 及 姓 名 

數位資訊課課長 蔡先生 

 

主要辦 理 人 員 
及 負 責 工 作 

數位資訊課課長 蔡先生 

協助辦理人員  數位資訊課技士 施先生 負責本案系統維護管理 
及 負 責 工 作 數位資訊課技士 張先生 協助本案系統維護管理 

 
 

措 施 簡 介 

臺中市立圖書館各分館場地租借系統建置於本館機關網站 
(http://www.library.taichung.gov.tw/ )，提供民眾查詢 

各分館可借用場地使用情形及收費標準，並提供線上報名與 

進度查詢服務。 
 

 
 
 
 
興利防弊、外部監 

督價值 

（28%） 

1. 以往民眾不易查詢本館各分館可外借場地大小、借用情形 
及收費標準，以致場地利用率不高，也常致使民眾誤會收 

費標準不一。 

2. 經由本系統之建立，將場地資訊、實地場地照片及可預約 

日期及時段等資訊公開透明的公布於本館機關網站，且提 

供線上預約及查詢進度等便民服務，減少民眾來電或至現 

場洽詢時間，亦縮短各分館承辦人管理及審核時間，提升 

服務效率。 
 
 
 
流程標準化及公 
開 化 程 度 

（28 %） 

1. 本館已訂定「臺中市各區圖書館場地使用管理辦法」(附 
件 1)及收費標準，均公告於市立圖書館機關網站(附件 2) 

2. 於本館機關網站提供民眾各分館場地資訊、場地照片、可 

預約日期及時段，民眾並可線上申請及查詢案件進度(附 

件 3)；系統後台則提供分館承辦人審核案件、案件狀態變 

更及回覆民眾通知信。(附件 4)。 
 
系統（或措施）便 
捷性、完整性及安 
全          性 

（18 %） 

1. 本系統建置於本館機關網站「線上服務選單」，並提供熱 

門連結功能供民眾快速點閱。(附件 5)。 

2. 本系統提供民眾線上報名網頁，可直接選取或輸入關鍵字 

查詢分館及場地資訊。 
3. 提供民眾簡易操作介面，除以照片顯示分館及場地，並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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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日曆表格顯示場地可預約日期及時段。 

4. 系統可於後台設定承辦人具備「讀取」、「新增/修改」 以 

及「完全控制」權限。(附件 6)。 

5. 承辦人於後台審核案件或回覆民眾內容後，均同步更新資 

料於系統前台民眾查詢案件處理進度頁面。 

民眾使用情形  

（18%） 
自 104 年 4 月系統啟用後迄今使用線上場地租借報名共 267 

場次。 

創新創意 作為  

（8%） 
提供民眾查詢本市各區圖書館可借用場地使用情形及收費標 

準，並提供線上報名、進度查詢服務服務 

 
 
 
 

相 關 附 件 

附件 1、臺中市各區圖書館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
附件 2、管理辦法公告市圖官網畫面 

附件 3、圖書館各分館場地租借系統前台畫面 

附件 4、圖書館各分館場地租借系統後台畫面 

附件 5、圖書館各分館場地租借系統於市圖官網顯示畫面 

附件 6、圖書館各分館場地租借系統後台權限設定畫面 
 

 請參考「柒、評審標準」具體敘明：興利行政、外部監控、防弊性、資訊公開、 透明化
程度等評核要項。 

 主要辦理人員及協助辦理人員請填寫姓名及負責之工作。 

 格式限制： 
一、透明化措施參獎申請表： 
（1）內文格式：標楷體字型，字體大小為 14 點，行距為固定行高 18pt。 
（2）頁數：A4 紙不超過 3 頁。 
二、相關附件 
（1）內文格式：不限。 
（2）頁數：A4 紙不超過 20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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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1、臺中市各區圖書館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
 

臺中市各區圖書館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
100 年 10 月 28 日府授法規字第 1000210402 號令發布 

第一條  臺中市政府為推展社會文化教育活動，充分利用各區圖書 

館場地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文化局（以下簡稱文化 

局），執行機關為臺中市各區圖書館（以下簡稱各區圖書館）。 

第三條 舉辦非營利為目的之文化教育相關活動，得依本辦法申請 

使用場地。 

前項所稱場地，指各區圖書館各種教室、會議室、視聽室、 

舞臺、研習室、電腦室、多媒體放映室、禮堂、集會場、戶外 

廣場、音樂廳、演講廳、大廳等場所。 

第四條 申請使用場地者，應於使用日前二個月起至二星期前填具 

申請表，向各區圖書館提出申請，經核准通知後三日內繳納場 

地使用費及保證金；逾期未繳納者，視同放棄申請。 

第五條  申請場地使用，以各區圖書館開放時間為限，每次以三小 

時計算之，逾時使用按小時計算加收費用，未滿一小時者， 

以一小時計。 

前項各費用收取標準如附表。 

第六條  申請者與文化局或各區圖書館共同主辦之活動，得酌減或 

免繳場地使用費。 

第 七 條 申請使用場地，如遇不可抗力之原因取消使用，所繳場地 

使用費及保證金全數退還。 

於使用日一星期前通知取消申請者，以所繳場地使用費 

用百分之八十退還，保證金全數退還；逾期通知或未通知 

者，所繳場地使用費概不退還，保證金全數退還。 

第八條 場地內外公有物品設備應依使用規定使用，須張貼海報、 

懸掛旗幟，啟用燈光、音響、布幕等設備及錄音、錄影或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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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接電源或安裝其他電器設備者，應徵得執行機關同意並會 

同各區圖書館人員處理。 

保證金於場地使用後，經檢查無公物毀損情形時，全 

數無息退還，如經檢查發現有公物毀損情形者，申請者應 

負全部賠償責任，如申請者不履行賠償責任，文化局得扣 

抵保證金充為復原場地公物經費，不足之數仍向申請者求 

償。 

第九條 使用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文化局或各區圖書館得要求立 

即終止使用，所繳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概不退還： 

一、實際使用與申請時之名目或內容不符。 二、私自轉

讓他人使用。 三、影響閱讀環境及環境衛生。 四、

演出活動有損及建築設備、人員安全之虞者。 五、從

事違法情事。 

六、妨害公序良俗。 

第十條 文化局或各區圖書館如有特殊需要，必須收回場地自用 

時， 

得於一個月前通知申請者改期或取消。無法改期或取消者， 

無息退還所繳納之場地使用費及保證金。 

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收取之各項費用應全數解繳市庫。 

第十二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，由文化局另定之。 

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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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各區圖書館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

第五條附表 
 

 
 
 

附表 臺中市各區圖書館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
單位：新臺幣（元） 

 

館別 場地 
 

使用費 
 

空調冷氣 保證 

金 

備 註 

 
 

大甲區圖書館 

第一研習教室 2000 元/次 500 元/次 3000 

元 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670 元 

第二研習教室 500 元/次 500 元/次 3000 

元 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170 元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大里區圖書館 

總館大會議室 2000 元/次 1000 元/次 3000 

元 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670 元 

總館第一研習 

室 
1500 元/次 500 元/次 2500 

元 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500 元 

總館第二研習 

室 
1000 元/次 500 元/次 2500 

元 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340 元 

總館多媒體放 

映室 
1500 元/次 500 元/次 3000 

元 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500 元 
 

 
 

總館下沉舞台 

 

 
 

1000 元/次 

  

 
1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340 元； 

借 用 外 接音 響 
另 收 使 用 費  

2,000 元 

德芳館大會議 

室 
2000 元/次 1000 元/次 3000 

元 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670 元 

德芳館電腦室 2500 元/次 500 元/次 3000 

元 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840 元 

德芳館第一研 

習室 
1000 元/次 500 元/次 2500 

元 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340 元 

德芳館第二研 

習室 
1000 元/次 500 元/次 2500 

元 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340 元 

德芳館第三研 

習室 
1000 元/次 500 元/次 2500 

元 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340 元 

德芳館五樓外 

場空間 
1000 元/次 1000 元/次 2500 

元 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340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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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別 場地 
 

使用費 
 

空調冷氣 保證 

金 

備 註 

 
 
 
 
 
 
 
 
 

 
太平區圖書館 

 
 
 
研習教室 

 
 
 
600 元/次 

  
 
 

1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200 元； 

夜 間 時 段每 次 

800 元，週六日 

每次 800 元 
 

 
視聽教室 

 

 
3000 元/次 

  
 

1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1000 元； 

夜 間 時 段每 次 

4000 元 
 

 
演講廳 

 

 
2000 元/次 

  
 

1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670 元； 

夜 間 時 段每 次 

3000 元 
 

石岡區圖書館 
 

四樓視聽室 
 

2000 元/次 
 

 

500 元 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670 元 

 
 
 
沙鹿區深波圖 

 

演講室 
 

2000 元/次 
 2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670 元 
 

研習教室 
 

300 元/次 
 

 

300 元 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100 元 書館 
 

戶外廣場 
 

2000 元/次 
 2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670 元 
 
 
 
 
烏日區圖書館 

 

地下室會議室 
 

5000 元/次 
 

 

1000 元 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1670 元 
 

5-1 會議室 
 

2000 元/次 
 

 

1000 元 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670 元 
 

5-2 會議室 
 

2000 元/次 
 

 

1000 元 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670 元 
 

 
清水區圖書館 

 

研習室 
 

1000 元/次 
 1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340 元 
 

會議室 
 

1000 元/次 
 1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340 元 

 

 
新社區圖書館 

 

會議室 
 

500 元/次 
 

 

500 元 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170 元 
 

研習教室 
 

500 元/次 
 

 

500 元 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170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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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別 場地 
 

使用費 
 

空調冷氣 保證 

金 

備 註 

 

 
 
 
 
 
 
 
 
 

潭子區圖書館 

 

 
研習教室 

 

 
800 元/次 

 

 
200/次 

 

 
800 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270 元； 

週 六 日 每 次  

1000 元 

 

 
多功能教室 

 

 
800 元/次 

 

 
200/次 

 

 
800 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270 元； 

週 六 日 每 次  

1000 元 

 

 
視聽教室 

 

 
800 元/次 

 

 
200/次 

 

 
800 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270 元； 

週 六 日 每 次  

1000 元 
 

 
 
 
 
 
 
 
 

豐原區圖書館 

 

 
 
 
 
 
 
 
 

藝文館音樂廳 

 

 
 
 
 
 
 
 
 

7000 元/次 

  
 
 
 
 
 
 
 
2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2340 元； 

週 二 至 五夜 間 

時段每次 9000 

元 ， 週 六、 日 

日 間 時 段每 次 

8000 元，週六 

夜 間 時 段每 次 

10000 元；預排 

演 依 該 時段 費 

用五折計費 
 
 
 
 
 
霧峰區以文圖 

三樓大型集會 

場 

 

4000 元/次 
 

2000 元/次 2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1340 元 
 

二樓會議室 
 

1000 元/次 
 

1000 元/次 1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340 元 

書館 
 

多功能教室 
 

1000 元/次 
 

500 元/次 1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340 元 
 

戶外廣場 
 

500 元/次 
 

 

500 元 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270 元 
 

 
西屯區圖書館 

 

大會議室 
 

4000 元/次 
 5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1340 元 
 

小會議室 
 

2000 元/次 
 5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670 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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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別 場地 
 

使用費 
 

空調冷氣 保證 

金 

備 註 

 
 

一樓大廳 
 

2000 元/次 
 5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670 元 
 

戶外舞臺 
 

500 元/次 
 

 

500 元 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170 元 

 
 
 
 
東區圖書館 

 

會議廳 
 

1200 元/次 
 

400 元/次 2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400 元 
 

研習教室一 
 

750 元/次 
 

200 元/次 2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250 元 
 

研習教室二 
 

750 元/次 
 

200 元/次 2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250 元 

 
 
 
 
南區圖書館 

 

地下室禮堂 
 

3000 元/次 
 

1800 元/次 3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1000 元 
 

402 研習教室 
 

600 元/次 
 

500 元/次 2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200 元 
 

403 研習教室 
 

600 元/次 
 

800 元/次 2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200 元 

西區圖書館 地下室研習教 

室 

 

1500 元/次 
 

500 元/次 2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500 元 
 

三樓視聴室 
 

800 元/次 
 

500 元/次 2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270 元 
 
 
 
 
 
 
 
 

圖書資訊中心 

 

戶外廣場 
 

1000 元/次 
 1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340 元 
 

二樓研習教室 
 

1000 元/次 
 1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340 元 

二樓網路資源 

教室 

 

2000 元/次 
 2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670 元 
 

三樓會議室 
 

1000 元/次 
 1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340 元 

書香藝文館禮 

堂 

 

1000 元/次 
 1000 

元 

逾 時 使 用費 每 

小時 340 元 

註： 

一、申請使用時段如下：每次以三小時計算，未滿三小時者以三小時計。 

（一）上午時段：九時至十二時； 

（二）下午時段：十四時至十七時； 

（三）晚間時段：十八時至二十一時； 二、逾時使用：按時計

算加收費用，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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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中央或本市立案之老人、身心障礙、兒童等非營利團體，申請使用場地，其 

使用費以原訂標準收取百分之二十，惟仍應收取空調冷氣費及保證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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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、管理辦法公告市圖官網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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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3、圖書館各分館場地租借系統前台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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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4、圖書館各分館場地租借系統後台畫面 
 
 
 

 



15  

附件  5、圖書館各分館場地租借系統於市圖官網顯示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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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6、圖書館各分館場地租借系統後台權限設定畫面 
 
 

 


